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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定要向法院陳報遺產清冊嗎？可以先分配遺產再辦理嗎？

⽂:⿈蓮瑛（認證法律⼈） 、呂旻融（認證法律⼈） ‧ 家庭‧⽗⺟⼦⼥  ‧ 2023-12-21

案例

A的⽗親B於今年初不幸過世，⻑年居住在國外的A急忙返國處理B的⾝後事。A聽說繼承⼈有陳報遺產清
冊給法院的程序，但是因為⾃⼰與⽗親聚少離多，A對B的財產狀況並不了解。因此A想知道這時候應該如
何製作遺產清冊？如果A因為住在國外且⼯作繁忙，想要先分配完遺產，再慢慢辦理陳報遺產清冊程序，
法律上是可以的嗎？

本⽂

⼀、什麼是遺產清冊？繼承⼀定要開具遺產清冊陳報法院嗎？

遺產清冊是記載被繼承⼈所有遺產及債務的明細，上⾯應記載被繼承⼈過世時的財產狀況，以及繼承⼈所知道
的債權⼈和債務⼈的姓名[1]。

通常繼承⼈對被繼承⼈的遺產以及債務數額⼀開始可能不是很清楚，製作遺產清冊⾸先可以幫助繼承⼈了解被
繼承⼈到底有多少財產以及債務，以便處理接下來的繼承事宜。

即使繼承⼈沒有向法院陳報遺產清冊，在法律上繼承⼈仍可以享有概括繼承法定有限責任[2]的利益。但如果繼
承⼈有陳報遺產清冊的話，則只需要在遺產範圍內償還⾃⼰知道或在規定期限內有申報的債權就可以了[3]；如
果有其他債權⼈沒有在期限內報明債權，⽽且繼承⼈也不知道有這個債權存在，⽇後這位漏未報明的債權⼈跑
來討債，也只能在繼承⼈已知、已申報的其他債權⼈分配完後，還有剩餘的遺產範圍內⾏使權利[4]，這是陳報
遺產清冊在法律上的好處。

⼆、開具遺產清冊向法院陳報的程序如何辦理？（⾒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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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遺產清冊陳報程序
資料來源：⿈蓮瑛、呂旻融 / 繪圖：Yen

（⼀）陳報遺產清冊的期限、⽅式



繼承⼈在知道可以繼承被繼承⼈遺產時起3個⽉內，向被繼承⼈住所地的法院陳報遺產清冊[5]。但這3個⽉的
時間不是強制規定，就算超過3個⽉才陳報還是可以的[6]；另外，如果繼承⼈有很多⼈，只要其中⼀位繼承⼈
已經向法院陳報遺產清冊，其他繼承⼈也視同已經陳報[7]。

（⼆）除戶後，向國稅局查詢被繼承⼈的財產資料

原則上繼承⼈只要根據⾃⼰已經知道的資訊，來製作遺產清冊即可；但繼承⼈通常可能不太清楚被繼承⼈究竟
有多少財產和債務，所以為了使繼承⼈製作出來的遺產清冊不要遺漏太多被繼承⼈的財產和債務狀況，此時繼
承⼈可以向稽徵機關申請查詢被繼承⼈的財產。

向國稅局申請查詢之前，建議先到任⼀戶政事務所辦理被繼承⼈的除戶登記[8]，讓被繼承⼈的資料轉⼊國稅
局[9]；同時可以申領被繼承⼈的除戶謄本和繼承⼈的戶籍謄本，供⽇後向法院陳報遺產清冊時使⽤[10]。

完成除戶登記後，繼承⼈就可以備妥⾃⼰的⾝分證等相關資料[11]，就近到任⼀國稅局、分局或稽徵所，或利
⽤線上申辦等⽅式申請查詢被繼承⼈的財產資料。⼤約30個⼯作天[12]拿到資料後，就可以⽤國稅局核發的資
料作為基礎，再加上⾃⼰知道的資訊補充，來製作遺產清冊。

（三）向法院陳報遺產清冊、繳費

當繼承⼈向法院陳報遺產清冊時，除了繳交聲請狀[13]及遺產清冊[14]外，還要⼀併檢附被繼承⼈的除戶謄本
或死亡證明、所有繼承⼈的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15]、繼承⼈名冊等⽂件，並繳納新臺幣1,000元的聲請費
⽤[16]。

（四）等法院公告6個⽉以上，再開始清償

法院在收到聲請狀後會依公⽰催告程序公告，定6個⽉以上的期限，命被繼承⼈的債權⼈在這段時間內向法院
報明債權[17]。繼承⼈在這段期間內不能對任何債權⼈償還債務[18]，否則就要對其他受有損害的債權⼈負賠
償責任[19]。

在法院的公告期限經過後，繼承⼈就可以開始清償被繼承⼈的債務，並且要在公告期限屆滿後6個⽉內向法院
陳報償還債務的狀況，法院准許備查後，整個陳報遺產清冊的程序才會結束[20]。

（五）繼承⼈提供虛偽的遺產清冊等不正⾏為會被制裁

應特別注意的是，繼承⼈在製作遺產清冊時，如果故意隱瞞被繼承⼈的遺產數額，或是有欺騙被繼承⼈的債權
⼈的意圖⽽在遺產清冊上作虛偽的記載時[21]，為了保護債權⼈的權利，以及處罰有這種不正⾏為的繼承⼈，
繼承⼈會喪失⺠法所賦予的概括繼承法定有限責任利益，要⽤⾃⼰的財產償還被繼承⼈所積⽋的所有債
務[22]。不過其他沒有做這種不正⾏為的繼承⼈則不會受到影響，仍然可以享有概括繼承法定有限責任的利
益[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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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以先分配遺產，再辦理開具遺產清冊陳報法院的程序嗎？

如同前⾯的說明，就算繼承⼈沒有陳報遺產清冊，法律也不會阻⽌繼承⼈分配遺產及償還被繼承⼈的債務。但
如果繼承⼈在未陳報遺產清冊的情況下先分配了遺產，並且償還債權⼈應受清償的部分，卻沒有依照清償順
序、全部債權數額的⽐例計算分配[24]，⽽造成其他債權⼈原本可受分配的⾦額減少，此時這些債權⼈就可以
對繼承⼈主張原本應受清償但卻沒有受償部分的數額，繼承⼈必須以⾃⼰的財產清償；甚⾄如果有造成債權⼈
受到損害，繼承⼈還須負損害賠償責任[25]。

四、結論

⾸先，A辦理被繼承⼈B的除戶登記後，可以到任⼀國稅局、分局或稽徵所申請查詢他的財產來製作遺產清
冊，遺產清冊製作完成再準備好其他相關⽂件，向被繼承⼈B住所地的法院陳報遺產清冊。

A雖然可以先分配遺產才辦理開具遺產清冊陳報法院的程序，不過這時可能因為還有其他債權⼈和債權是A所
不知道的，為了避免A先清償部分債權⼈的債權，⽽遺漏其他未知的債權，導致A後續可能要⽤⾃⼰的財產清
償、賠償，所以除⾮A很明確瞭解被繼承⼈有多少債務，否則不建議先分配遺產後才辦理開具遺產清冊向法院
陳報的程序。

註腳
   家事事件法第128條第2項：「前項遺產清冊應記載被繼承⼈之財產狀況及繼承⼈已知之債權⼈、債務⼈

。」
[1]

   ⺠法第1148條：「
I 繼承⼈⾃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財產上之⼀切權利、義務。但權利、義務專屬
於被繼承⼈本⾝者，不在此限。
II 繼承⼈對於被繼承⼈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
什麼是概括繼承法定有限責任？可以參考：林意紋（2022），《遺產的繼承範圍怎麼決定？──概括繼承
法定有限責任》。

[2]

   ⺠法第1159條第1項：「在第⼀千⼀百五⼗七條所定之⼀定期限屆滿後，繼承⼈對於在該⼀定期限內報
明之債權及繼承⼈所已知之債權，均應按其數額，⽐例計算，以遺產分別償還。但不得害及有優先權⼈之
利益。」

[3]

   ⺠法第1162條：「被繼承⼈之債權⼈，不於第⼀千⼀百五⼗七條所定之⼀定期限內報明其債權，⽽⼜為
繼承⼈所不知者，僅得就賸餘遺產，⾏使其權利。」

[4]

   ⺠法第1156條第1項：「繼承⼈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三個⽉內開具遺產清冊陳報法院。」
家事事件法第127條第1項第1款：「下列繼承事件，專屬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住所地法院管轄：⼀、關
於遺產清冊陳報事件。」

[5]

   臺灣⾼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0年法律座談會⺠事類提案第11號研討結果（2011/11/16）：「按『繼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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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被繼承⼈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法第1148條第2項定有明⽂，故現⾏
之新法，不論繼承⼈有無陳報遺產清冊，皆享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之法定繼承利益，與舊法繼承⼈
須於法定期限內聲明⽅⽣限定繼承之效果迥然不同；另除原有由繼承⼈主動向法院陳報遺產清冊，⼜增訂
⺠法第1156條之1第1、2項依債權⼈之聲請或法院依職權⽽命繼承⼈提出遺產清冊之⼆種發動⽅式，然
該2項並未設有時間之限制，是主動向法院提出遺產清冊，因逾3個⽉期間遭駁回之繼承⼈，與未於3個⽉
期間內陳報⽽被動經法院命提出遺產清冊之繼承⼈對照，後者反不受3個⽉之限制，顯有失衡，故認該3
個⽉期間應解為訓⽰期間，倘繼承⼈逾3個⽉期間⽽向法院陳報遺產清冊，仍應准許。」

   ⺠法第1156條第3項：「繼承⼈有數⼈時，其中⼀⼈已依第⼀項開具遺產清冊陳報法院者，其他繼承⼈
視為已陳報。」

[7]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2022），《遺產繼承流程1(除戶登記)》、財政部北區國稅局（2020），《遺產稅
申報花路⽶》。

[8]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37條：「戶籍機關受理死亡登記後，應即將死亡登記事項副本抄送稽徵機關。」[9]

   司法院（2021），《家事聲請狀--陳報遺產清冊》。[10]

   申請查詢資料的繼承⼈可能需要帶⾃⼰的⾝分證、被繼承⼈的除戶資料和⾃⼰與被繼承⼈的關係證明⽂件
，參閱：財政部中區國稅局（2022），《遺產繼承流程2(查調所得財產)》，也可以先詢問各稽徵機關。

[11]

   我的E政府（n.d.），《查詢被繼承⼈財產、⾦融遺產、死亡前⼆年內贈與及所得資料暨申請遺產稅稅額
試算服務(⾃然⼈憑證登⼊)》。

[12]

   司法院（2021），《家事聲請狀--陳報遺產清冊》。[13]

   司法院（2021），《遺產清冊》。[14]

   司法院（2021），《繼承系統表 格式1、格式2、格式3》。[15]

   家事事件法第97條：「家事⾮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準⽤⾮訟事件法之規定。」
⾮訟事件法第14條第1項：「因⾮財產權關係為聲請者，徵收費⽤新臺幣⼀千元。」

[16]

   ⺠法第1157條第1項：「繼承⼈依前⼆條規定陳報法院時，法院應依公⽰催告程序公告，命被繼承⼈之
債權⼈於⼀定期限內報明其債權。」
家事事件法第130條第5項：「第⼀項報明期間，⾃前項揭⽰之⽇起，應有六個⽉以上。」

[17]

   ⺠法第1158條：「繼承⼈在前條所定之⼀定期限內，不得對於被繼承⼈之任何債權⼈償還債務。」[18]

   ⺠法第1161條第1項：「繼承⼈違反第⼀千⼀百五⼗⼋條⾄第⼀千⼀百六⼗條之規定，致被繼承⼈之債
權⼈受有損害者，應負賠償之責。」

[19]

   家事事件法第131條：「
I 前條報明債權期間屆滿後六個⽉內，繼承⼈應向法院陳報償還遺產債務之狀況並提出有關⽂件。
II 前項六個⽉期間，法院因繼承⼈之聲請，認為必要時，得延展之。」

[20]

   最⾼法院104年度台簡抗字第172號⺠事裁定：「按繼承⼈隱匿遺產情節重⼤，或在遺產清冊為虛偽之記
載情節重⼤，或意圖詐害被繼承⼈之債權⼈之權利⽽為遺產之處分者，不得主張⺠法第⼀千⼀百四⼗⼋條
第⼆項所定之利益，同法第⼀千⼀百六⼗三條固有明⽂。惟所謂隱匿遺產或在遺產清冊為虛偽記載情節重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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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林意紋（2022），《遺產的繼承範圍怎麼決定？──概括繼承法定有限責任》。

標籤
 遺產清冊，繼承，遺產，國稅局，遺產分配

⼤，或意圖詐害債權⼈之權利⽽為處分遺產，⾮僅以繼承⼈有該等客觀事實存在為已⾜，尚須其明知被繼
承⼈有該遺產，且主觀上有隱匿遺產、虛偽記載之故意或詐害債權⼈權利之意圖，始⾜當之。倘繼承⼈於
陳報遺產清冊時，不知有該遺產之存在，嗣⼜因誤認無此遺產⽽為處分，既乏前述主觀故意或意圖，⾃無
上開規定之適⽤。」

   ⺠法第1163條：「繼承⼈中有下列各款情事之⼀者，不得主張第⼀千⼀百四⼗⼋條第⼆項所定之利益：
⼀、隱匿遺產情節重⼤。
⼆、在遺產清冊為虛偽之記載情節重⼤。
三、意圖詐害被繼承⼈之債權⼈之權利⽽為遺產之處分。」

[22]

   ⺠法第1163條修法理由（2009/6/10）：「三、繼承⼈中如有⼀⼈有本條各款情事之⼀之⾏為，⾃應由
該繼承⼈負責，其他繼承⼈之限定責任不因⽽受影響。⼜繼承⼈如為無⾏為能⼒⼈或限制⾏為能⼒⼈⽽由
其法定代理⼈開具遺產清冊，如其法定代理⼈在遺產清冊為虛偽記載之情事，致債權⼈受有損害，⽽該無
⾏為能⼒或限制⾏為能⼒⼈之繼承⼈不知情，該繼承⼈⾃不適⽤本條規定，⽽應由該法定代理⼈負損害賠
償責任，其理⾄明。」

[23]

   ⺠法第1162條之1第1項：「繼承⼈未依第⼀千⼀百五⼗六條、第⼀千⼀百五⼗六條之⼀開具遺產清冊陳
報法院者，對於被繼承⼈債權⼈之全部債權，仍應按其數額，⽐例計算，以遺產分別償還。但不得害及有
優先權⼈之利益。」

[24]

   ⺠法第1162條之2：「
I 繼承⼈違反第⼀千⼀百六⼗⼆條之⼀規定者，被繼承⼈之債權⼈得就應受清償⽽未受償之部分，對該繼
承⼈⾏使權利。
II 繼承⼈對於前項債權⼈應受清償⽽未受償部分之清償責任，不以所得遺產為限。但繼承⼈為無⾏為能⼒
⼈或限制⾏為能⼒⼈，不在此限。
III 繼承⼈違反第⼀千⼀百六⼗⼆條之⼀規定，致被繼承⼈之債權⼈受有損害者，亦應負賠償之責。
IV 前項受有損害之⼈，對於不當受領之債權⼈或受遺贈⼈，得請求返還其不當受領之數額。
V 繼承⼈對於不當受領之債權⼈或受遺贈⼈，不得請求返還其不當受領之數額。」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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